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普府〔2021〕66 号

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政府关于

潘宏等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

区政府各委、办、局，各街道办事处、镇政府：

区人民政府决定：

任命潘宏同志为上海普陀商业（集团）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；

任命李莉同志为上海市普陀区行政学院副院长；

任命林夏荫同志为上海市普陀区行政学院副院长，免去其上

海市普陀区人民政府甘泉路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职务；

任命范晔同志为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政府机关事务管理局副局

长，免去其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政府长寿路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职务；

任命王鸿兴同志为上海市普陀区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，免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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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上海市普陀区投资促进办公室副主任职务；

任命周崔军同志为上海市普陀区审计局副局长；

任命钟开屏同志为上海市普陀区审计局副局长，免去其上海

市普陀区财政局副局长职务；

任命陈苗同志为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政府曹杨新村街道办事处

副主任，免去其上海市普陀区投资促进办公室副主任职务；

任命张晓峰同志为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政府长风新村街道办事

处副主任，免去其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政府万里街道办事处副主任

职务；

任命陈建华同志为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政府宜川路街道办事处

副主任；

任命陈波同志为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政府甘泉路街道办事处副

主任；

任命叶毅同志为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政府甘泉路街道办事处副

主任，免去其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政府宜川路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职

务；

免去吴明昇同志的上海普陀商业（集团）有限公司监事会主

席职务；

免去李群同志的上海市普陀区行政学院副院长职务；

免去于萌苗同志的上海市普陀区行政学院副院长职务；

免去茅开明同志的上海市普陀区商务委员会副主任职务；

免去王蓓同志的上海市普陀区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、上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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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普陀区信息化委员会副主任职务；

免去顾忆红同志的上海市普陀区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职务；

免去刘先杰同志的上海市普陀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副局

长、执法大队副大队长职务；

免去黄琦同志的上海市普陀区应急管理局副局长职务；

免去顾宏弟同志的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政府曹杨新村街道办事

处副主任职务；

免去吕欢同志的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政府宜川路街道办事处副

主任职务；

免去王克义同志的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政府真如镇街道办事处

副主任职务；

免去许晓芳同志的上海市晋元高级中学副校长职务。

特此通知。

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政府

2021 年 10 月 13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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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区委各部门，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区政协办公室，区法院，

区检察院，区各人民团体、各民主党派。

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年10月13日印发


